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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现金管理基本情况

2021年4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1亿元的募集资金，使用总额不超过1亿元的自有

资金，合计不超过2亿元适时购买短期（不超过12个月）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2021

年4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计划，2021年7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签署的《结

构性存款交易确认单》,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亿元购买“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1年第5573期对

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 币种及金额 期限 本金保证 起息日 到期日 平均利率

资金来

源

农业银行 “汇利

丰 ” 2021 年 第

5573期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人民币壹亿

元整

273天

中国农业银行向投资人

提供到期本金担保。

2021年07

月09日

2022年04

月08日

预期年化3.20%

（视挂钩产品价

格情况确定）

暂时闲

置募集

资金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丽江支行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1亿元投资于“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1年第5573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2� %。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1年第5573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是在结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投资计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

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通过适度的短期

理财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

司股东获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12个月内累计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为：

结构性存款产品名称

存款币种及金

额

存款期限 存款起息日 存款到期日

平均存款利

率

资金来源

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0年第

5341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人民币 壹 亿

元 整

357天

2020年06月

05日

2021年05月

28日

3.50%

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

以上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按约定全部按期收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理财产品余额（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2� %。

四、备查文件

《结构性存款交易确认单》、《农业银行结构性存款风险及权益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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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重整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枣庄中院” ）已于2021年4月25日裁定受理山东雅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博股份” 或“公司” ）破产重整一案，后移交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理

（以下简称“市中区法院” ），市中区法院于2021年5月6日指定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

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2）和《关于法院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

公司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推进各项重整工作，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就公司重整进展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重整进展情况

（一） 雅博股份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21年6月18日9时30分釆取网络方式召开，

1061家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议程包括管理人作重整期间阶段性工作报

告、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等，不涉及表决性事项，会议情况详见管理人于2021年6月19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结合雅博股份的实际情

况，市中区法院确定雅博股份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15日，债权人未在前述债权申报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截至2021年7月7日下午4时，共计1181家债权人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总计人民币1,584,014,294.66元。 经审查，管理人已经初步审查确定债权金额

504,140,556.44元。

二、风险提示

（一）2021年4月25日，枣庄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因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七）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7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

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

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

暨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二）因公司部分债务出现逾期，部分债权人申请冻结了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 触及“公司主要银

行账号被冻结” 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1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触发了其他风险警示相应情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5）。

（三）公司因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3.3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

4月30日开市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

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披露义务，及时披露公司

重整进展。 管理人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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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7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 沪证专调查字

2020161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

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于2020年8月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

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5）； 于2020年9月8日、10月9日、11月9日、

12月8日、2021年1月11日、2月9日、3月10日、4月8日、5月7日和6月7日披露了 《关于立案

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7、2020-141、2020-151、2020-154、

2021-008、2021-016、2021-017、2021-031、2021-040、2021-051），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2021年5月18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处罚字〔2021〕31号），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

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

〔2020〕1294号） 中关于新规施行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情形的公司适用相关规则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

况，公司初步判断本次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2018年11月修订）中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最终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目前公司

生产运营一切正常，在中国证监会作出正式处罚决定前，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月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833.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1年1月13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

同意，并于2021年5月26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805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浩通科技” ，股票代码为“301026”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833.3334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03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

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283.3333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83.333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41.666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

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27.5001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22.5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33%。

根据《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294.39246倍，高

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510.0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17.4501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51.6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32.5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48.34%。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51044119％，申购倍数

为6,620.58217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

关规定，并于2021年7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的初步配售结

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2021年7月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

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

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

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若不足1

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

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

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浩通科技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浩通科技专项

资管计划”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发行人

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7月5日（T-1）日公告的《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微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7月2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18.03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51,085.00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

模（万元）

获配数量

（万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浩通科技专项资管计划 7,082.5000 283.3333 51,084,993.99 12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

协发 [2020]121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

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7月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35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923个有效配售对象中，35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923个配售对

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股数量为7,034,2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7,034,23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

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821,670 54.33% 9,683,478 73.50% 0.02533834%

B类投资者 27,140 0.39% 54,923 0.42% 0.02023692%

C类投资者 3,185,420 45.28% 3,436,100 26.08% 0.01078696%

总计 7,034,230 100.00% 13,174,501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

舍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386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8日

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833.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1年1月13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核同意，并于2021年5月26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805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

处理等方面，并于2021年7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 （按180个自

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

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7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

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4” 位数 4195

末“5” 位数 14833��34833��54833��74833��94833

末“6” 位数 196638

末“8” 位数 16290435��41290435��66290435��91290435

末“9” 位数 08064406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4,651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8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达环保”、“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３６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０５３

号文

同意注册。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

２

，

３６７．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４６７．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１８．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１８．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５．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４．１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７４．５５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５７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青达环保”股票

６７４．５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

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

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

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

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５

，

７４７

，

９４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３４

，

８４１

，

８６４

，

５００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３６０３３％

。

配号总数为

６９

，

６８３

，

７２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６９

，

６８３

，

７２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约为

５

，

１６５．２０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２４．９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

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４９．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９９．４５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８１５２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８

日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９６２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

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５７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７８

元

／

股。本次发行中网

上发行

１

，

６５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根据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８１１

末“

５

”位数

２６２１４

末“

６

”位数

５９７５２９

末“

７

”位数

９６００４５４

，

０８５０４５４

，

２１００４５４

，

３３５０４５４

，

４６００４５４

，

５８５０４５４

，

７１００４５４

，

８３５０４５４

末“

８

”位数

４７６００１１１

，

９７６００１１１

，

９２９０１７０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３

，

１４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８

日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2,222.222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779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222.2223万

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555.6223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66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7月9日（周五）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刊登于2021年6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8日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1]2052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

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2,700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1,606.50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88.50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7 月 9 日（T-1 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8

日


